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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梁玲菁－ 

呼應聯合國訂 2012 年為「國際合作社

年」，希冀社會大眾認識合作社之價值及其

力量，各國政府鬆綁法規，積極建置有利

於合作社發展的法律與制度環境，以促進

合作社的設立與成長。行政院已於 101 年 2

月 23 日院臺內字第 1010009431 號函將合

作社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函送立法院審

議，為適度與國際合作事業潮流接軌，並

配合法規鬆綁政策，俾創造有利合作事業

發展及合作社運動之推動環境，該草案已

將現行條文第 3條之 1第 2項修正為：「合

作社經營之業務，以優先提供社員使用為

原則。但為業務發展需要，除保險合作社

外，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，提供非社員使

用。」並增訂第 3項：「前項非社員使用合

作社服務之業務項目、範圍、基準、限額、

收益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

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 

本文內容增添 2012 年 12 月 16-18 日

拜會菲律賓「合作社發展主管機關」

（Cooperative Development Authority，

CDA）之主席與次長，
1
該國在法律上允許各

合作社在章程中對非社員的發展規定；同

時，增修 2012 年 4 月 8 日覆內政部中華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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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101 年 3 月 8日內授中社字第

1016750052 號調查「非社員使用合作社服

務之業務項目、範圍、基準、限額、收益

處理等項之具體建議」。 

合作原則與政策看法 

依美國學者勃卡達之著作《合作原則》

中之「普及原則」，再依國際合作聯盟（ICA）

之合作七原則中「關懷地區社會」，合作社

關懷之對象從社員及其家庭、社區、社會

與國際環境等均納入範圍。故合作社經營

應於社會、國家中，政府提供最大的可能

性範圍，以互補政府機能不足而人民確實

有需求之處。 

作者歷年在「中華民國各界慶祝國際

合作節」、2010 年勞委會「婦女創業高峰論

壇」以及 2011 年「全國婦女國是會議」中

提出以下文章與報告：〈國際合作運動---

平民經濟的開發〉（2009）、〈國際合作經濟

發展與時代意義〉（2010）、〈國際合作經濟

主軸與綠色發展〉（2012）、〈以合作社培植

婦女創業〉（2011）等，重視合作社發展以

因應當前經濟不景氣與高失業率。提供行

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《社會經濟政策》

（2011/10）之專題政策報告，希冀政府以

合作經濟思維建構社會經濟政策，同時兼

顧社會、生態、文化發展，以改善貧富懸

殊、提高所得，因此提出「合作社產業之

機關服務網絡」、「合作社創業平台」和「合

作社與第三部門的融資機制」。 

 

2



2013 春季號  No.80   合作報導

3

二、國際間實務上措施 

綜觀各國、各類別合作社之發展，政

府積極角色的促進與獎勵有其關鍵性影

響。歐盟國家與日本的合作社在交易對象

上，均有擴及第三團體與非社員，參見附

表 1。有些允許非社員交易如德國、奧地

利、希臘、愛爾蘭、荷蘭、義大利、比利

時等；有些允許非社員交易但有其額度與

限制，其比例佔全體交易額之 20-30％不

等，如丹麥、西班牙、芬蘭及日本（20％）；

未禁止的國家則有葡萄牙、法國、英國等，

有些國家甚至不規定而默許。惟勞動合作

社以勞工服務人數為基礎，允許之原因如

上述經濟環境變遷、失業、蕭條、社會照

顧不足等。 

國際間合作社經營以社區為基礎，積

極地關懷社區經濟與生活福祉發展，其利

益普及而公共化，由雙重個性（社會性與

經濟性）之民間合作社組織，彌補人民在

食、衣、住、行、育、樂活動，以及生、

老、病、死的安全、健康、照顧、保障需

求以及生產活動。 

因此，美國食品合作社開放服務社區

內的非社員，如殘障者、老人、單親家庭

之生活消費照顧，或提供折扣價格、或給

予如社員之待遇，發揮社會福利照顧之角

色。 

日本過去並無明文規定，生活俱樂部

協同組合調查非社員交易額佔全體在 7-8

％，因應量販店抗議後，日本政府修法，

於 2008 年 4 月後，允許對非社員交易之比

例佔全體利用額之 20％以內。尤其在 2011

年之福島 311 複合性災害後，更重視運用

各種合作社關懷社區經濟重建與福利輸送

系統。 

2012 年 12 月 16-18 日拜會菲律賓「合

作 社 發 展 主 管 機 關 」（ Cooperative 

Development Authority，CDA），了解「合

作社法」於 2008 年新修訂，在法律上的發

展，以增加社員生活照顧、生產機會、開

發社區經濟為目標。允許合作社在章程中

規定非社員的交易，若該非社員之交易經

合作社記名後，剩餘不分配累記 2 年而達

社員入社之最低門檻者，則由合作社審其

資格，讓該非社員選擇入社與否。若非社

員不加入合作社，該不分配的剩餘則歸由

合作社統籌運用於合作社教育、或提供全

國級聯合社、聯合會辦理合作教育與訓

練。近 6 年間，最終看見全菲律賓合作事

業成長 10％，菲國「合作社發展主管機關」

宣稱在 2011-16 年間，社員人數將再增加

2,000 萬名，合作事業成長預期 15％。 

三、結語 

各國針對非社員交易超出規定範圍

者，需視合作社類別而區隔，基本上則免

除該超額部份交易之稅制優待。 

針對收益之處理，因電腦技術與收銀

機之系統設計得以分離，本於「取之於社

員，用之於社員」原則，對於非社員交易

所創造之剩餘，合作社對該部份採取不分

配政策，用之於公共利益創造與教育活

動，期望非社員在最短使用期間內認同組

織而成為社員。 

作者於 2012年 4月 6日台灣主婦聯盟

生活消費合作社之資深解說員教育課程

中，隨機調查參與者近 40 人之意見，其中

約 1/2 不贊成非社員交易，其原因如下：

社員擔心因產品供應不足、理念與價值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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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，增加非社員交易會混淆對組織之認同

感等為主。前者，會衝擊合作社對社員原

有的服務品質，是ㄧ項不爭事實，但意味

著台灣的合作社應積極採取擴大策略，增

加生活健康產品之生產者夥伴，此即值得

重視糧食自足與安全問題的重要性，亦即

聯合國重視農業合作社，以及各種合作社

緩和貧富不均、創造就業之緣故。後者，

在教育課程中讓解說員瞭解世界合作運動

的關懷社區、關懷環境之後，則趨於認同。

因此，針對非社員使用合作社服務及其所

創造之剩餘部份，以不分配政策而推動合

作社公共教育、推廣與訓練活動，符合國

際間政府促進合作社發展照顧社區經濟、

合作原則學理以及實務上開發社員之重要

措施。(�2�0�1�3�.�0�1�.�1�3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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